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相

关事项。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认真审议，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现

就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申请发行商业地产抵押资产证券化（CMBS）产

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采用商业地产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CMBS）模式，

通过结构化设计，发起设立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期限不超过 12年（含 12年，最终以批复的期

限为准），采用 3+3+3+3 模式，每 3 年设一次开放期，附票

面利率调整权、投资者回售权，并设相关增信措施。 

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发行 CMBS，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等的规定，有利于盘活存量优质资产，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商业物业融资规模，释放商业地产价值，降低资金成本，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和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做出



的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商业地产抵押资产证券化（CMBS）

产品的议案》的决议。 

二、向控股股东为公司 CMBS 专项计划承担本息差额补

足义务提供补偿的独立意见 

为确保 CMBS 项目成功发行，降低发行成本，公司控股

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提供增信

支持，对该专项计划每个兑付日及到期日应付本息承担差额

补足责任，期限自相关差额支付承诺函生效之日起，至专项

计划未偿本金余额和预期收益全部清偿完毕。公司拟为鲁能

集团前述差额支付事项提供补偿，补偿的金额、期限与鲁能

集团提供的差额支付义务的金额、期限一致。 

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本息差额补足义

务”的法律性质，公司参照关联担保相关要求对本议案进行

审议。 

经查询，鲁能集团非失信责任主体。经审慎核查，我们

认为该反担保事项有利于保障 CMBS 项目成功发行，降低发

行成本，保证专项计划每个兑付日及到期日应付本息足额支

付，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做出

的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为公司 CMBS 专项计划承担本

息差额补足义务提供补偿的议案》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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